平原示范区科技创新券兑现
申

请

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平原示范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制
一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	企业（团队）名称
	

	法 人 代 表
	
	联 系 电 话
	

	注 册 地 址
	

	职 工 总 数
	
	研发人员数
	

	联  系 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上年度销售额
	             万元
	上年度纳税总额
	           万元

	上年度研发投入
	            万元
	预计本年度研发投入
	          万元

	开户行账户名称
	

	开户行账号
	         

	技 术 领 域
	(电子信息 (生物与新医药 (航空航天 (新材料 (资源与环境(新能源及节能 (高技术改造传统行业 (现代农业 (其他           

	企业认定情况
	(高新技术企业 (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 (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(节能减排示范企业 (科技小巨人（培育）企业 (建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企业 (知识产权示范（优势）企业 (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(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(经认定的孵化载体入孵企业

	预计创新券兑现额度
	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
创新券使用情况

	科技合作类
	合作名称
	合作日期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小  计
	

	设备购置类
	研发设备名称及型号
	购买日期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小  计
	

	委托服务类
	技术服务名称
	购买日期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小  计
	

	使用情况

说明
	（分别阐述依托科技合作、研发设备购置、委托服务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。注：研发设备需说明用于何种研发活动及具体用途，生产设备不计入。）



	申请单位

意见
	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三、附  件
1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、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完税证明；

3、购买科技成果、科技服务或科技开发及委托技术服务的合同（协议）及发票、付款凭证等（审原件留复印件），合作单位服务资质证明材料；

4、提供研发设备购买清单、设备照片、购买合同及发票等（审原件留复印件）；

5、所申报奖励事项的用途及成果情况说明；

6、其他佐证材料。

